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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大成证字(2008)第003-1-1号 

 

致：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股份公司”、

“公司”或“奥飞股份”）与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

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的编报规则第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依据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本所律师已于2008年3月10日出具了《关于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现

就2008年6月16日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

则第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规定及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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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

据此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3.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关于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合

法性及对本次发行上市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于2008年3月10

日出具了原《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

充。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公开发行社会公众

股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反馈意见》中的“一、重点问题 

5、请发行人、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详细说明并披露：募投项目完成前后发

行人动漫影视的拍摄方式、委托拍摄方式下受托方的名称、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并提供相关文件…” 

募投项目完成前后，发行人自主制作的动漫影视主要有《巴啦啦小魔仙》、

《电击小子》、《迪迪世界》、《火力少年王Ⅲ》、《西游战队》，委托和合作

制作的动漫影视如下文所述： 

（一）委托制作《火力少年王》合同 

2005 年 7 月 1 日，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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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影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影广告”）签署《40 集电视剧<

火力少年王>委托制作合同》，奥飞文化委托先影广告 40 集电视连续剧《火力少

年王》的剧本编写及前后期影视制作，制作费用总计为人民币 560 万元。根据合

同的约定，《火力少年王》项目的剧本、电视剧及项目所涉及的所有作品，除相

关署名权外，其它一切著作权归奥飞文化所有。 

（二）委托制作《火力少年王Ⅱ》合同 

2006 年 8 月 8 日，奥飞文化与深圳市龙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逸文化”）签署《26 集电视剧<火力少年王Ⅱ>委托制作合同书》，奥飞文化委托

龙逸文化 26 集电视剧《火力少年王Ⅱ》的剧本编写及前后期影视制作，制作费

用总计为人民币 416 万元。根据合同的约定，《火力少年王Ⅱ》项目的剧本、电

视剧及项目所涉及的所有作品，除相关署名权外，其它一切著作权归奥飞文化所

有。 

奥飞文化与龙逸文化就委托事项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了龙逸文化的保

密义务。 

（三）委托制作《战斗王 EX》合同 

2006 年 10 月 26 日，奥飞文化与龙逸文化签署《52 集电视剧<战斗王 EX>委

托制作合同书》，奥飞文化委托龙逸文化编写 52 集电视连续剧《战斗王 EX》的

剧本及前后期影视制作，制作费用总计为人民币 960 万元。根据合同的约定，《战

斗王 EX》项目的剧本、电视剧及项目所涉及的所有作品，除相关署名权外，其

它一切著作权归奥飞文化所有。 

奥飞文化与龙逸文化就委托事项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了龙逸文化的保

密义务。 

（四）委托制作《梁家妇女》合同 

2006 年 1 月 9 日，奥飞文化与上海三鼎动画创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鼎动画”）签署《<梁家妇女>卡通动画片制作合约》，奥飞文化委托三鼎动画制作

26 集《梁家妇女》卡通动画片，制作费用总计为人民币 481 万。根据合同的约

定，《梁家妇女》卡通动画片制作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专利和版权，

均归奥飞文化所有。 

奥飞文化与三鼎动画就委托事项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了三鼎动画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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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义务。 

2008 年 6 月 12 日，奥飞文化、三鼎动画与上海义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义安文化”）共同签署《项目转包契约书》：由义安文化继续制作《梁

家妇女》直至完成；有效期 2008 年 5 月至《粱家妇女》所有档期结束。 

（五）委托制作《战龙四驱》合同 

2006 年 12 月 12 日，奥飞文化、南京鸿鹰动漫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

鹰动漫”）、及三鼎动画共同签署《“战龙四驱”卡通动画片制作修订合约》，

奥飞文化委托鸿鹰动漫制作“四驱车动画项目”（即《战龙四驱》卡通动画片的

制作）共 52 集动画片。双方约定的制作费用为每集人民币 390,000 元整（含税），

共计人民币 20,280,000 元。依据合约的约定，“四驱车动画项目”所有知识产

权，包括但不限于该项目的剧本、片名、形象、音乐、产品、原文件、资料等及

其素材的版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均归属于奥飞文化所有。上述协议项下鸿鹰动

漫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制作质量、进度、保密、违约金、赔偿金等）

由苏州鸿扬卡通制作有限公司、三鼎动画和谢台春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奥飞文化与鸿鹰动漫就合作事项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了鸿鹰动漫的保

密义务。 

（六）合作制作《铠甲战士》合同 

2007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与上海禾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盛

文化”）签署《合作协议书》，双方就合作制作“铠甲战士”系列电视剧约定按

发行人 70%（其中 20%作为补偿禾盛文化的制作及管理费用）、禾盛文化 30%进

行投资，收益比例按 50%、50%分配。2008 年 1 月 14 日，双方又对上述协议达成

《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项目总投资分为序曲版与完整版两部分，分别预算为

250 万元、1600 万元。双方约定本项目商品化之玩具销售收入中的 8%作为权益

金，其他商品化授权收入的比例另行约定。授权管理运营商（及发行人）将在商

品化授权权益金收入中提取 10%作为运营费用，剩余的权益金收入为双方之利

润，并于每季度结束后一个月内进行分配，相关审计资料双方共同持有。 

补充协议规定“铠甲战士”系列电视剧之《光影传奇》系列电视剧的所有知

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动画片、剧本、音乐、形象、名称、产品等）及衍生产品

开发权均属于双方共同共有。 



6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发行人及奥飞文化所签署的委托、合作制作

动漫影视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对本次发行上市存在重大影响的潜在

风险，上述合同自签订以来主体未发生变更，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关于《反馈意见》中的“二、其它问题 

8、请补充披露公司取得和处置光大银行股权的具体过程、决策程序和定价

的依据。” 

（1）公司取得光大银行股份的具体过程、决策程度和定价依据 

光大银行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于 2000 年 10 月发布了《增资扩股说明书》，启

动了增资扩股事宜。公司管理层基于光大银行经营情况良好以及对其即将上市的

良好预期，决定认购光大银行部分股份。公司于 2001 年 9 月 3 日与光大银行签

订了《中国光大银行新增股份认购协议书》，按照《增资扩股说明书》确定的价

格 1.95 元/股，认购光大银行股份 1,500 万股，合计支付认购款 2,925 万元。 

2002 年 4 月 17 日，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决定，公司与海南中旅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 1.65 元/股的价格收购其持有的光大银行股份 462

万股，支付股份转让款 762.3 万元（含该股份转让有关费用）。至此，公司持有

光大银行股份 1,962 万股。 

2002 年 6 月，光大银行根据股东会决议，实施每 10 股转增 1股的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因此增加光大银行股份 196.2 万股，转增后公司合计持有

光大银行股份 2,158.2 万股。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取得光大银行股份签署了相关股份认购协议、

支付了价款，公司取得光大银行股份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的

纠纷。 

（2）公司处置光大银行股份的过程、决策程序及定价依据 

为了突出主营业务，经 2007 年 4 月 9 日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决定转让所

持有的光大银行股份。 

2007 年 4 月 9 日，公司与珠海奥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珠海力

奥盈辉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双方

就公司转让其持有的 2158.2 万股光大银行股份达成一致，转让价格参考同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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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拍卖价格（平高集团 2007 年 4 月拍卖光大银行股份 3,300 万元，价格分别为

4.2元/股、4.85 元/股和 5元/股），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4.5元，合计人民币 9711.9

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价款在协议订立后一年内以货币

形式分期支付给公司。 

2007 年 11 月 28 日，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出具《关于股份转让的确认函》，

光大银行第四届董事会通讯表决审议批准珠海奥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受让上述

股份，股份转让事项已登记于光大银行股东名册上。2007 年 12 月 17 日，珠海

奥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取得光大银行的股权证。截至 2008 年 2 月 28 日，根据股

份转让协议，珠海奥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已全部支付了光大银行股份转让款。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处置光大银行股份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股份转让价格参考了同期的市场拍卖价格，股份受让

方珠海奥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已全部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公司处置光大银行股

份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的纠纷。 

 

三、其他补充事项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4月26日出具的广会所专字[2008]

第 0724620223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 

1.发行人现有股本总额为 12,000 万股，符合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股的规定； 

2.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净资产为人民币 194,302,512.49 元，无

形资产为人民币 2,294,532.43 元（不含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

权）占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18%，发行人符合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

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的规定； 

3.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财务指标仍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

条的规定，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实质条件未

发生变更，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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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 

1.主要关联企业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6 日作出的（2008）穗工商销字第

25327 号企业核准注销通知书，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三弟蔡立东直接控制的企业广

州奥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 

2.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新增如下关联交易： 

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司之股东蔡东青为公司下列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该借款同时由汕头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澄国用（变）第 2007096

号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具体情况如下： 

 贷  款  银  行  
  担保金额  

  借  款  期  限  
利率  关联方担保方式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30,000,000.00 2008.1.3～2009.1.2 8.217% 连带责任保证、抵押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其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合理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发行人新增土地使用权 

2008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与汕头市澄海区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发行人受让位于凤翔街道大埔堀“竹竿洲”的土地使用权，

该地面积 54,169.9 平方米，出让金额为人民币 2,925.2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支付了全部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权证号

为澄国用（2008）第 2008042 号的土地所有权证。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新增的土地使用权系依法经出让取得，发

行人取得该等土地使用证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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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新增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1）商标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奥飞股份申请商标注册 254 件，获

得商标注册证 19 件；奥飞股份全资控股子公司奥飞文化申请商标注册 8 件，获

得商标注册证 10 件；奥飞股份全资控股子公司广州迪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迪文文化”）申请商标注册 46 件。 

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奥飞股份累计申请商标注册 682 件，获得商标注册

证 128 件；奥飞文化累计申请商标注册 713 件，获得商标注册证 14 件；迪文文

化累计申请商标注册 46 件。 

（2）专利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奥飞股份申请发明专利 3 件；申请

实用新型专利 6 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4 件；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23 件，获

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22 件。 

截至 2008 年 3 月 1 日，奥飞股份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8 件，获得发明专利授

权 1件；累计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38 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19 件；累计申

请外观设计专利 606 件，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502 件。 

（3）版权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奥飞股份申请版权登记 29 件，奥飞

文化申请版权登记 2件。 

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奥飞股份累计申请版权登记 405 件，奥飞文化累计

申请版权登记 38 件。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奥飞股份及其子公司就其注册商标、专利、版权

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其对相关权利的行使未受任何限制。奥飞股份及其子

公司正在申请的专利及注册商标取得权属证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四）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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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短期借款合同 

发行人于 2008 年 1 月 3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两

份借款合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合同编号 借款用途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息与利率

公借贷字第

99032008299954 号 
经营周转 人民币 1,500 万元 

2008 年 1 月 3 日－

2009 年 1 月 2 日 
8.217%/年 

公借贷字第

99032008299993 号 
经营周转 人民币 1,500 万元 

2008 年 1 月 3 日－

2009 年 1 月 2 日 
8.217%/年 

2007 年 12 月 10 日，蔡东青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合

同编号为个高保字第 99032007290719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银行短

期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07 年 12 月 26 日，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公高抵字第 99032007290719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澄国用（变）第 2007096 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上述银行短期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

保。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

订的上述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对本次发行上市存在重大影响的

潜在风险，上述合同自签订以来主体未发生变更，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召

开了首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并据此修改招股说明书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董事会

的召开、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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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的税务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税务变动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税务发生如下变动： 

-子公司迪文文化 2007 年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应税收入的 4%征收增

值税，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图书、杂志收入的 13%征

收增值税。 

-奥飞股份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依据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

定》（粤发[1998]016 号文）的有关规定，2005 年至 2007 年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

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减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根据《关于企业所得税

预缴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7 号）的有关规定，2008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

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在按照新税法有关规定重新认定之前，暂按 25%的

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公司 2008 年 1-3 月暂按 25%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子公司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在 2007 年 9 月 25 日被认定广州市新办

高新技术企业，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 号）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创办

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税期满后减按 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07 是第一个获利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根据《国务

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 号）的有关规定，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

两年内免征所得税。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 2007 年为获利的第一个年度，

2008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子公司奥飞文化 2005 年至 2007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3%，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子公司迪文文化 2007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3%，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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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北京中奥影迪动画制作有限公司为 2007 年新办企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2.发行人新增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财政补

贴总计 226,000.00 元，分别是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补贴 21,000.00 元，知识产权

扶持经费 190,000.00 元，省财政安排贴息 15,000.00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新增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结论 

鉴于对发行人上述事实和法律方面的补充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续具备发行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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